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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家节能中心能效评价技术依据，其核心内容是能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

主要包含能效评价指标和指标值两个部分。其中，指标的设置参考了国家能耗

限额标准、地方能耗限额标准（限额文件）、行业能耗限额标准，以及相关行业

和企业的统计指标；指标参比值的确定参考了国家能耗限额标准、行业能耗限

额标准、地方能耗限额标准，以及国家节能中心和地方节能中心所掌握的能效

数据、行业协会和相关科研机构的统计数据、典型企业的实际运行数据等。此

外，能效评价技术依据还对指标体系的具体应用进行了解释。 

制定能效评价技术依据的主要目的是为全国节能中心系统有关工作，例如：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能效之星评价以及能源审计等提供依据。

同时，随着能效评价技术依据的不断修订和完善，希望能为相关行业、企业及

机构统一规范地开展能效评价工作提供帮助，并为形成国家标准提供参考。 

火电行业的能效评价技术依据由国家节能中心评审处组织编制，在编制过

程中得到了西安交通大学热流科学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及陶文铨院士团队

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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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技术依据适用于国家节能中心相关工作涉及的，机组容量在 300MW 级及

以上等级，发电装置为纯凝燃煤发电机组的火力发电厂，包括在建项目的节能

评估和审查，以及既有项目的能效评价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规范性条款通过引用而成为本技术依据的条款。凡是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订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

本技术依据，然而，鼓励根据本技术依据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

文件的最新的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技术依据。 

GB/T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DL/T-904-2004 火力发电厂技术经济指标计算方法 

DB21/1620-2008 火力发电厂供电标煤耗限额及计算方法 

DB37/737-2007 燃煤电厂供电煤耗限额 

GB21258-2007 常规燃煤发电机组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50660-2011 大中型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范 

DB33/642-2007 热电联产能效能耗限额及计算方法 

DL/T5153-2002 火力发电厂厂用电设计技术规定 

GB/T21369-2008 火力发电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3. 指标体系术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技术依据。 

3.1 能量的当量值 

按照物理学电热当量、热功当量、电功当量换算的各种能源所含的实际能

量。按国际单位制，折算系数为 1。 

3.2 标准煤量 

在统计期内，用于生产所耗用的各种燃料折算的标准燃煤量。 

注：包括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设施的各种能源消耗量

和损失量，不包括非生产使用、基建和技改等项目建设消耗的、副产品综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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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使用的和向外转输的能源量。这里各种工质的折算采用当量值，以各种能源

的实测发热量为准。 

3.3 供电量 

在统计期内，机组向电网和电厂非生产用电提供的电能量。 

3.4 供电标准煤耗率  

在统计期内，发电机组提供单位供电量所平均耗用的标准煤量，其中包括

生产直接消耗的能源量，以及分摊到该产品的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设

施的能耗量和体系内的能源损失量等间接消耗的能源量。 

3.5 发电厂用电率 

在统计期内，发电厂发电辅机设备的自用电量占统计期单元机组或全厂发

电量的百分比。 

4. 能效评价指标 

火力发电厂能效评价指标包括反映全厂整体能源利用水平的核心指标，包

括供电标准煤耗率，及反映火电厂工序设备能效水平的参考指标，包括发电标

准煤耗率、发电厂用电率。如图 1 所示。 

火电厂能效评价指标

供
电
标
准
煤
耗
率

发
电
标
准
煤
耗
率

核心指标 参考指标

发
电
厂
用
电
率

 

图 1 火电厂能效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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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指标的定义及计算方法 

5.1 供电标准煤耗率 

5.1.1 定义 

在统计期内，发电机组提供单位供电量所平均耗用的标准煤量。 

5.1.2 计算方法 

  1) 设计值与估算运行值计算方法： 

f
g

cy

=

1-
100

b
b

L                                                     (1) 

式中： 

gb ——供电标准煤耗率， gce/(kW·h)； 

fb ——发电标准煤耗率，统计期内发电机组每发出单位电能平均耗用的全部

燃料（包括煤、油和天然气等）折算至标准煤的燃料量，应包括 统

计期内的耗用燃料总量，但须扣除非生产用燃料量， gce/(kW·h)； 

cyL ——发电厂用电率，统计期内发电厂发电辅机设备的自用电量占统计期

单元机组或全厂发电量的百分比，%。 

  2) 运行值： 

6b
g

g

10
B

b
W

  (2) 

式中： 

gb ——供电标准煤耗率， gce/(kW·h)； 

bB ——统计期内发电标准煤耗量，t； 

gW ——统计期内供电量，kW·h。 

5.2 发电标准煤耗 

5.2.1 定义 

在统计期内，发电机组每发出单位电能平均耗用的标准煤量。 

5.2.2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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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设计值 

4

f

gl gd

10
29.271

q
b =

 
  (3) 

式中： 

fb ——发电标准煤耗率，发电机组每发出单位电能平均耗用的全部燃料（包

括煤、油和天然气等）折算至标准煤的燃料量，应包括 统 计 期 内

的耗用燃料总量，但须扣除非生产用燃料量， gce/(kW·h)； 

q ——汽轮机热耗率，汽轮发电机组热耗量与机组出线端电功率的比值， 

kJ/(kW·h)； 

gl ——锅炉效率，锅炉的有效利用热量占输入热量的百分比，%； 

gd ——管道效率，汽机从锅炉得到的热量占锅炉输出热量的比，一般取为

99%。 

  2）估算运行值： 

3
yx-( ) 4

=1 gl-( ) gd ss

f

x-year

10
29.271 (1 )

i i

i i i

y

q H
×

b =
H

 (4) 

式中： 

i ——i=1、2、3 分别对应 50%负荷、75%负荷和 100%负荷，式(4)分子中

的各参数对应不同负荷情况选取； 

iq ——i 值所对应负荷下的汽轮机热耗率，该热耗率指汽轮发电机组热耗 量

与机组出线端电功率的比值，kJ/(kW·h)； 

yx-( )iH —i 值所对应负荷下的运行小时数，具体数值建议参照附录 A 中数据

选取，h； 

gl ( )i —i 值所对应负荷下的锅炉效率； 

gd ——管道效率，估算值一般取为 99%； 

ss ——厂内损失，按经验值取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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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yearH —发电设备年运行小时数，具体数值建议结合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

可参照附录 A 中附表选取，h。 

注：以上公式效率类指标计算中取百分号之前的数字。 

  3) 运行值： 

6b
f

f

10
B

b
W

  (5) 

式中： 

fb ——统计期内发电标准煤耗率，gce/(kW·h)； 

bB ——统计期内发电标准煤耗量，t； 

fW ——统计期内发电量，kW·h。 

a) 发电标准煤耗量 bB 计算公式： 

b h kB B B   (6) 

式中： 

bB — 统计期内发电标准煤耗量，t； 

hB — 统计期内耗用燃料总量(折至标准煤)，包括燃煤、燃油与其它燃料之 

  和，t； 

kB
— 统计期内应扣除的非生产用燃料量(折至标准煤)，t。 

注：对实际消耗的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低位热值应该以实测为准。 

b) 非生产用燃料量： 

① 新设备或大修后设备的烘炉、煮炉、暖机、空载运行的燃料； 

② 新设备在未移交生产前的带负荷试运行期间，耗用的燃料； 

③ 计划大修以及基建、更改工程施工用的燃料； 

④ 发电机做调相运行时耗用的燃料；  

⑤ 厂外运输用自备机车、船舶等耗用的燃料；  

⑥ 修配车间、副业、综合利用及非生产用(食堂、宿舍、幼儿园、学校、医

  院、服务公司和办公室等)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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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发电厂用电率 

5.3.1 定义 

统计期内，发电厂发电辅机设备的自用电量占单元机组或全厂发电量的百

分比。 

5.3.2 计算方法 

  1) 设计值与估算运行值计算方法 (参照《火力发电厂厂用电设计技术规定》

DL/T5153-2002)： 

c av
cy

e

cos
100

S
L

P
 (7) 

式中： 

cyL ——发电厂用电率，%； 

cS ——厂用电计算负荷，kVa； 

avCOS —电动机在运行功率时的平均功率因数，一般取 0.8； 

eP ——发电机的额定功率，kW。 

  2) 运行值： 

cy

cy

f

100
W

L
W

   (9) 

式中： 

cyL ——发电厂用电率，%； 

cyW ——统计期内发电厂用电量，kW·h； 

fW ——统计期内的发电量，指发电机轴端输出功率，kW·h 。 

其中，厂用电量 cyW 是指统计期内发电厂所有发电设备所消耗的总用电量。 

a) 计算方法： 

cy h kcW W W 
 (10) 

式中： 

hW ——统计期内厂内总耗电量，kW·h； 

kcW ——统计期内应扣除的耗电量，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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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下列用电量不计入厂用电的计算： 

① 新设备或大修后设备的烘炉、煮炉、暖机、空载运行的电量； 

② 新设备在未正式移交生产前的带负荷试运行期间耗用的电量； 

③ 计划大修以及基建、更改工程施工用的电量； 

④ 发电机作调相机运行时耗用的电量； 

⑤ 厂外运输用自备机车、船舶等耗用的电量； 

⑥ 输配电用的升、降压变压器(不包括厂用变压器)、变波机、调相机等消 

  耗的电量； 

⑦ 修配车间、副业、综合利用及非生产用(食堂、宿舍、幼儿园、学校、医

  院、服务公司和办公室)的电量。 

c) 下列用电量应计入厂用电的计算： 

热电系统、脱硫系统、脱硝系统的辅机。 

注释： 

注 1：在役机组统计期一般是一年。 

注 2：本技术依据中出现的参数计算应符合《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的规定，机组煤耗计算按《DL/T 904 火力发电厂技术经济指标计算方

法》执行。 

注 3：上述计算方法中，多个指标有多个计算方法，其选取原则为： 

a)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在建机组按设计值和估算运行

值公式计算； 

b) 能效之星项目，在役机组按运行值公式计算。 

6. 能效评价指标参比值、修正系数和使用方法 

6.1 能效评价指标参比值 

根据火力发电机组的指标计算结果（在建机组根据设计值，在运行机组根

据运行值），依据表 1 至表 3，判定该机组的能效等级。 

表 1 供电标准煤耗率 

容量级别 

（类型） 
压力参数 能效级别 

运行值基础值 

[gce/(kW·h)] 

设计值基础值 

[gce/(kW·h)] 

1000MW 超超临界 A 282.91 2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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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83.58 271.77 

C 284.99 276.75 

D 289.62 278.61 

600MW 

超超临界 

A 295.35 278.43 

B 295.50 279.35 

C 296.32 280.46 

D 300.03 282.35 

超临界 

A 298.51 289.71 

B 300.18 290.17 

C 303.03 292.00 

D 306.22 286.48 

亚临界 

A 300.11  

B 306.22  

C 310.98  

D 316.99  

300MW 亚临界 

A 316.05  

B 320.29  

C 325.47  

D 332.60  

注 1：供电标准煤耗率的参比值需要根据 6.2 中影响因素进行修正，修正方式为供电标准煤

耗率基础值与各种影响因素的修正系数的乘积。在役机组为全影响因素修正，在建机组仅对

冷却方式、脱硫、脱硝进行修正。 

 

 

表 2 发电标准煤耗率 

容量级别 

（类型） 
压力参数 能效级别 

运行值基础值 

[gce/(kW·h)] 

设计值基础值 

[gce/(kW·h)] 

1000MW 超超临界 
A 271.56 256.28 

B 272.32 2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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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73.80 266.50 

D 277.50 267.82 

600MW 

超超临界 

A 280.65 266.65 

B 281.60 267.01 

C 281.15 268.42 

D 284.67 271.11 

超临界 

A 284.56 277.28 

B 286.53 277.94 

C 288.72 281.34 

D 293.29 284.75 

亚临界 

A 286.36  

B 291.87  

C 298.26  

D 304.24  

300MW 亚临界 

A 298.26  

B 302.46  

C 307.34  

D 312.54  

表 3 发电厂用电率 

容量级别 

（类型） 
压力参数 能效级别 

运行值 

(%) 

设计值 

(%) 

1000MW 超超临界 

A 2.60 2.67 

B 3.24 2.93 

C 3.94 3.47 

D 4.18 3.89 

600MW 超超临界 

A 4.63 3.34 

B 4.65 3.54 

C 4.69 3.94 

D 5.12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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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级别 

（类型） 
压力参数 能效级别 

运行值 

(%) 

设计值 

(%) 

超临界 

A 3.32 4.29 

B 3.98 4.62 

C 4.34 4.67 

D 4.87 4.98 

亚临界 

A 4.23  

B 4.51  

C 4.80  

D 6.14  

300MW 亚临界 

A 3.56  

B 4.50  

C 5.17  

D 6.01  

注释： 

注 1：在建机组按设计值一列各参比值进行评价，在役机组按运行值一列 

进行评价。 

注 2： 表中 A 值为全国同类机组能效最高水平，B 值为全国同类机组的前

5%水平，C 值为全国同类机组的前 20%水平，D 值为全国同类机组

的平均水平。 

注 3：表中未列出的机组容量级别，可按低一档标准考核。 

注 4：现有机组按年度确定统计期。 

6.2 影响因素修正系数 

6.2.1 燃煤成分修正系数 

燃煤成分修正系数按表 4 选取。 

表 4 燃煤成分修正系数 

燃煤成分（质量分数） 修正系数 

挥发分（收到基） 
＞19% 1.0 

≤19% 1+0.002×(19-100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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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分（收到基） 
≤30% 1.0 

＞30% 1+0.001×(100Aar-30) 

注 1：Var、Aar为燃煤收到基挥发分、灰分。 

6.2.2 当地气温修正系数 

当地气温修正系数按表 5 选取。 

表 5 当地气温修正系数 

最冷月份平均气温 修正系数 

≤—5℃ 1.0 

—5<t≤0℃ 1.005 

＞0℃ 1.01 

6.3.3 冷却方式修正系数 

冷却方式修正系数按表 6 选取。 

表 6 冷却方式修正系数 

冷却方式 修正系数 

开式循环 
循环水提升高度≤10m 1.0 

循环水提升高度＞10m 1+0.01×( H-10m)/H 

闭式循环  1.01 

空气冷却 
间接空冷 1.04 

直接空冷 1.05 

注 1：H 为循环水提升高度，单位为米(m)。 

6.3.4 机组负荷率修正系数 

机组负荷率修正系数按表 7 选取。 

表 7 机组负荷率修正系数 

报告期机组负荷率 修正系数 

86%及以上 1.0 

85%～75% 1.015 

75%～60% 每降 5%，修正系数为前值基础上乘 1.015 

6.3.5 烟气脱硫修正系数 

烟气脱硫修正系数按表 8 选取。 

表 8 烟气脱硫修正系数 

脱硫方式 湿法脱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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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内制备脱硫剂 厂内无制备脱硫剂 

修正系数 1.005 1.00 

6.3.6 烟气脱硝修正系数 

当采用烟气脱硝时，烟气脱硝修正系数为 1.003。 

6.3.7 其它影响因素 

除了以上六种影响因素外，还存在一些其它影响因素，如运行机组年利用

小时数等。年利用小时数较短的机组应酌情放宽参比值。 

7. 能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 

7.1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 

新上机组主要采用供电标准煤耗率指标估算能效等级。具体判断能效等级

时需根据设计值和估算运行值来评价，最终的评价结果按两者所评价等级较差

的一个选取。 

机组能效等级划分方案如表 9 所示。能效等级较低的火电机组需要根据发电

标准煤耗率、厂用电率两个参考指标指标找到影响能效水平的关键环节。 

表 9 能效等级划分方案（供电标准煤耗率） 

计算值与参比值关系 B≥x≥A C≥x＞B D≥x＞C x＞D 

能效等级 国内领先 国内先进 国内一般 国内落后 

注 1：x 为待评价机组供电标准煤耗率的计算值。 

注 2：设计值参比值选用表 1 中设计值基础值，乘上对冷却方式、脱硫、脱硝的修正系数；

估算运行值参比值选用表 1 中运行值基础值，乘上对冷却方式、脱硫、脱硝的修正系数。 

 

7.2 “能效之星”项目“能效水平状况”评分方法  

“能效之星”项目针对在役火电机组，其能效水平状况评分参照表 10，表 11

进行计算。能效等级较低的火电机组需要根据厂用电率、锅炉热效率、汽轮机

热耗率三个二级指标找到影响能效水平的关键环节。 

表 10 火电机组“能效之星”星级评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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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总得分 

(P) 

供电标准煤耗率得分

(X) 

年耗油量得分

(Y) 

发电综合耗水率得分

(Z) 

满分 100 90 5 5 

5 星级 100≥P≥91 ≥85 ≥3 ≥3 

4 星级 91＞P≥79 ≥75 ≥2 ≥2 

3 星级 49＞P≥64 ≥60 ≥2 ≥2 

2 星级 64＞P≥54 ≥50 ≥2 ≥2 

1 星级 54＞P≥50 ≥50 ≥0 ≥0 

注 1：总得分(P)=供电标准煤耗率得分(X)+年耗油量得分(Y)+ 发电综合耗水率得分(Z)； 

注 2：供电标准煤耗率得分(X)，年耗油量得分(Y)和发电综合耗水率得分(Z)的计算参照表 12。 

表 11 火电机组“能效之星”星级评定方案 

 供电标准煤耗率 年耗油量 发电综合耗水率 

B≥x≥A 85 4 4 

C≥x＞B 75 3 3 

D≥x＞C 60 2 2 

x＞D 50 0 0 

注 1：x 为待评价机组供电标准煤耗率、年耗油量或发电综合耗水率的实际值。 

所处区间 

指标名称 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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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发电设备年运行小时分配表 

附表 1 发电设备年运行小时分配表 

年利用小时 H（h） 
年运行小时

Hyx-year（h） 

100%负荷运行

小时 Hyx-100（h） 

75%负荷运行小

时 Hyx-75（h） 

50%负荷运行小

时 Hyx-50（h） 

6500 7500 4500 2000 1000 

6000 7500 3500 2000 2000 

5500 7500 2500 2000 3000 

5000 7000 2000 2000 3000 

4500 6500 1500 2000 3000 

 


